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3〕23号
一、醴陵市创兴日能机电有限公司年产11000台日能机电项目于2019年3月取得原醴陵市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醴环评表〔2019〕31号）。现考虑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避免喷粉工序委外时间和成品率难以保障，拟投资500万元在现有厂区内对项目建设内容进行变更，新增前处理区（主要进行前处理工序，采用清水冲洗+六合一溶液浸泡+清水冲洗工序，同时设置1个备用池）；新增待喷粉区和喷粉、固化区（设置2个封闭式手工喷涂区域，采用静电喷涂工艺；固化工序采用密闭式固化室，采用燃烧机燃烧液化石油气供热）。项目变更完成后仅对部分自有产品进行喷粉表面处理，不对外加工，产能保持不变，仍为年产日能机电大件半成品（外壳）3000台、日能机电小件半成品（外壳）8000台。

根据湖南睿鼎建设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地点、规模和内容建设。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实行雨污分流，前处理清洗废水经隔油池隔油处理后部分回用于槽液补充水的调配，多余部分经自建污水收集池收集，定期由槽罐车吸运至醴陵经开区B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外协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和醴陵经开区B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2．喷塑工艺采用静电喷粉工艺，喷塑房粉尘经自带自动回收系统（布袋除尘）处理，固化工序采用液化石油气作为燃料供热，燃烧废气同固化有机废气一并经固化室回风系统“二次燃烧”处理，切割机加、打磨粉尘等经自然沉降、厂房阻隔及加强车间通风等措施处理，焊接烟尘经移动焊接烟尘净化器处理，确保无组织排放粉尘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相关要求，完善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采取强化源头控制、使用先进生产工艺、加强车间封闭管理等措施，确保达到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厂界达到无组织监控点浓度限值要求。
3．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夜间不生产，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按国家规定收集、暂存、转运、处置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体废物。
5．加强危险化学品管理，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安监、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五、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经办人：                               公 章
审批人：                            2023年3月20日




